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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公告编号：2015-64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新兴光大水务（管网）投资专项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随着国家及各省市地区的城市水务管网投资建设模式的不断创新与完善，为了应对

市场变化，进一步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由管道产品制造供应商向提供水务管网

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之战略，实现资本、产品的双重收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年 9月 11日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大资本”）就共同发起和募集设立新兴光大水务（管网）投资专项基金（以下

简称“新兴光大基金”）事项签署《关于设立新兴光大水务（管网）投资专项基金合作意

向书》。 

新兴光大基金规模暂定为人民币 100 亿元，除公司和光大资本的出资外，主要通过

拟投资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为质押或由公司通过增信方式进行融资或募集。新兴光大基金

设置采用结构化的模式，基金设置劣后级、夹层、优先级，其中公司认缴基金份额的 10%

作为基金的劣后级，光大资本认缴基金份额的 10%作为基金的夹层，募集资金认缴基金

份额的 80%作为优先级。基金根据项目实施的进展分期募集和按比例认缴到位。 

光大资本全资子公司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新兴光大基金的普通

合伙人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兴铸管集团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新兴光大基金进

行管理。基金实行投资管理委员会管理制，基金所投资项目须经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

过。 

新兴光大基金投资目标以围绕本公司的转型升级，支持和帮助本公司实现以水务管

网类为主导的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战略目标。基金投资主要集中于：包括但不限于水资源

保护、引水工程、制水、供水管网、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水环境治理等涉水项目的投

资、建设、营运、托管。其投资参与方式以作为本公司主导的 PPP 模式下水务投资的配

套融资；或从市场或者其他合法渠道收购水务投资类资产或股权，成为该类资产的战略

投资人，并将该等资产持续不断地注入本公司。 



 2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

按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8楼 

4、法定代表人：王卫民 

5、注册资本：20亿元 

6、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6000206534 

7、设立时间：2008年 11月 7日 

8、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券投资，或

投资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其它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

的财务顾问服务，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开展的其他业务。 

9、股权架构和控制关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与本公司关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国有法人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11、最近三年，光大资本主要业务包括： 

（1）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于拟上市企业或拟挂牌企业，以及参与已上市企业和已挂牌

企业的定向增发； 

（2）发起设立体育产业、新三板、TMT等子基金； 

（3）对外提供财务顾问、投资顾问服务。 

三、《关于设立新兴光大水务（管网）投资专项基金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 

协议的甲方为本公司，乙方为光大资本。 

1、基金的设立、规模及管理 

新兴光大水务（管网）投资专项基金（以下简称：新兴光大基金）由甲乙双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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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设立及管理。新兴光大基金规模暂定为人民币 100 亿元，除甲方和乙方的出资外，

主要通过拟投资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为质押或由甲方通过增信方式进行融资或募集。新兴

光大基金设置采用结构化的模式，基金设置劣后级、夹层、优先级，其中甲方认缴基金

份额的 10%作为基金的劣后级，乙方认缴基金份额的 10%作为基金的夹层，募集资金认缴

基金份额的 80%作为优先级。 基金根据项目实施的进展分期募集和按比例认缴到位。 

乙方全资子公司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新兴光大基金的普通合伙

人与甲方全资子公司新兴铸管集团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新兴光大基金进行管

理，双方共同管理基金另行签订联合管理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基金实行投资管

理委员会管理制，基金所投资项目须经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2、基金的投资目标 

围绕甲方的转型升级，支持和帮助甲方实现以水务管网类为主导的基础设施运营商

的战略目标，基金投资主要集中于：包括但不限于水资源保护、引水工程、制水、供水

管网、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水环境治理等涉水项目的投资、建设、营运、托管。其投

资参与方式以作为甲方主导的 PPP 模式下水务投资的配套融资；或从市场或者其他合法

渠道收购水务投资类资产或股权，成为该类资产的战略投资人，并将该等资产持续不断

注入甲方。 

3、退出机制 

退出方式包括： 

1）由基金所投资项目公司按投资协议约定以用项目日常经营收益归还实现退出； 

2）通过资产注入转化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在二级市场退出； 

3）在约定的期限内无法按照上述 1）、2）之方式清算退出的，由甲方以回购基金全

部份额的方式实现清算退出。 

4、单个项目周期 

新兴光大基金向甲方提供的单个项目的期限，基本原则为 3+2 年的模式，具体期限

视项目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5、各方的职责 

甲方将主要负责： 

1）提供符合甲方水务管网投资发展战略及协同效应的目标项目，全过程参与基金对

目标项目的遴选、可行性研究以及投资决策； 

2）指派专门的团队负责和基金对接，参与基金的设立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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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安排基金运营、资金归集和投资人收益的偿还。 

乙方将主要负责： 

1）提供符合甲方水务管网投资发展战略及协同效应的目标项目，全过程参与基金对

目标项目的遴选、可行性研究以及投资决策； 

2）基金募集； 

3）基金的设立、管理及后续维护（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者关系管理，提交基金运营情

况报告，并形成季度报告，向合伙人进行披露）； 

4）就投资的资本结构做出建议； 

5）就项目的退出安排做出建议。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由管道产品制造供应商向提供水务

管网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之战略，实现资本、产品的双重收益。为合作方及出资

者获取满意的回报，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15 日 




